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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警察大學教科書銷售規範 
106年1月25日校教字第106TB00119號簽公告生效 

中華民國114年4月8日校教字第1140002809號函修正 

 

一、中央警察大學(以下簡稱本大學)為規範教科書銷售管理事宜，依據本大學教材編撰修訂審查印

發作業要點第十二點規定，特訂定本規範。 

二、本大學出版之實體教科書得對外銷售，書目及售價如有異動時應上網公告。 

三、本大學銷售之實體教科書售價標準，參考其成本及市場行情訂定。 

四、本大學教科書銷售流程如下： 

(一)來函或寄送電子郵件(comp@mail.cpu.edu.tw)訂購。 

(二)本大學依據實有庫存量回復數量、價格、郵遞運費及劃撥手續費，其中郵遞運費及劃撥手

續費由訂購人支付。 

(三)訂購人匯款至本大學郵政劃撥帳號，經核對無誤後即安排寄出書籍與收據。 

 

 


